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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同居析產的法制觀察
陳奕澄＊

前言：

隨著社會變遷，情感升溫之後不再僅僅

以結婚為終局目標，同居也是情感交往的生

活選項之一。然而同居關係結束後，同居期

間的財產及債權債務應如何處理，台灣法制

欠缺明文規定，雖然有以借名登記或者類推

適用剩餘財產分配之規定提起訴訟，但司法

實務多以原告之訴駁回收場，1 此項課題在

台灣法制上無異於放任私法自治。海峽對岸

對此課題則有分割法制，與台灣大異其趣。

近年來產業結構變動，對岸的台商或台

灣人口外移或回流，距離變遠情感降溫為人

之常情，台灣人在中國大陸的同居關係可能

因而解除，同居期間之財產及債權、債務應

如何分割，遂成重要課題，亟有觀察、介紹

中國大陸同居析產法制之必要。有關中國大

陸同居財產及債權債務分割（簡稱同居析

產）法制之介紹雖有繁體中文文獻，2 但均

在中國大陸 2020 年民法典（簡稱民法典）

及配套司法解釋發布之前，且未針對司法判

決分析整理，本文乃補充之。

本文在結構上先介紹民法典施行之前中

國大陸就同居析產的法律規定（包含最高人

民法院發布之意見），次而整理、分析民法

典施行前的司法實務相關爭議與見解（以北

京市、江蘇省及上海市之中級人民法院判決

為限），可以發現中國大陸司法實務存有

歧異，甚至創設法無明文之不成文要件及

限制。再介紹民法典施行後的相關法制，可

以發現同居析產之法制出現漏洞，有待未來

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釋補充，最後提出結

論。

貳、民法典施行前之法制

於民法典發布之前，中國大陸有關同居

後之財產分配的法律規定為 2001 年 4 月 28

日婚姻法第 12 條：「無效或被撤銷的婚姻，

自始無效。當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權利和義

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由當事人協議處

理﹔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根據照顧無過

錯方的原則判決。對重婚導致的婚姻無效的

財產處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當事人的財產

權益…」，本條僅適用於無效或被撤銷婚姻

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尚不包含「非婚同居」

（即不具婚姻法定要件之同居關係）及戀愛

關係之財產分割，因此仍需以 1989 年 12 月

13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審理未辦理結

婚登記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

見」填補之（下稱 1989 年最高院意見）。

1989 年最高院意見在概念上區分「事實

婚姻關係」與「非法同居關係」。前者指的

是未辦理結婚登記，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

而以夫妻名義生活，群眾認為屬於是夫妻關

係者（1989 最高院意見第 2 點前段）；而

後者指的是同居時不符合結婚的法定要件

（同點後段）或未辦理結婚登記即以夫妻名

義生活者（第 3 點）。

關於同居關係結束之後的財產分割，

1989 年最高院意見提出的分割標準有兩套：

( 一 ) 照顧婦女及兒童的利益，考量財產的

實際狀況和雙方的過錯程度，妥善分割（第

8 點）；及 ( 二 ) 同居期間雙方所得的收入

及購置的財產，依一般共有的財產處理（第

＊本文作者係律師（台灣）、海南國際仲裁院仲裁員、中正大學法律學研
究所博士候選人、英國斯旺西大學法學碩士（LLM）、政治大學法學士
（LLB）。本文感謝王翼彪博士（東吳大學）及邱淑妙律師（廣州卓信
律師事務所）惠賜寶貴意見，惟文責自負，乃屬當然。本文非法律意見
書，亦不對具體個案負責。

1. 例如最高法院 109 年度臺上字第 2166 號民事判決（不得主張類推適用
法定財產制消滅後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規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8 年度上字第 276 號民事判決（不得主張借名登記）。

2. 王泰銓，「大陸同居問題初探」，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20 卷第

2期，頁175至197，1991年6月；王重陽，「中國大陸事實婚之研究」，

展望與探索，第 8 卷第 6 期，頁 76 至 95，2010 年 6 月；郭永發，「中

國大陸事實婚姻解除（終止）的法律效果」，司法年刊，第 9 期，頁

95 至 100，2010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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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而「一般共有的財產」究竟指的是

按份共有 3 或者是共同共有 4，最高院意見並

無直接指明，然一般指的是共同共有。5 人

民法院在第一套標準（第 8 點）有自由裁量

空間，第二套標準較為硬性；分割標準有兩

套，司法實踐就容易發生歧異的判斷結果。

關於同居期間之債權債務，1989 年最高

院意見第 11 點則規定：「…同居期間為生

產、生活而形成的債權、債務，可按共同債

權、債務處理。」然何謂生產或生活而形成

的債權債務，1989 年最高院意見並未闡明，

而大陸司法實務某些判決就同居期間內為日

常生活支出的費用不得向對方請求，似就上

開債權債務的概念採限縮的立場。

參、民法典施行前之司法實務

參諸中國大陸之司法實務，同居析產請

求之要件有二：同居關係之成立及經濟上之

混同，而在效果上並非全部財產均得請求同

居析產，謹分別介紹中國大陸就同居析產要

件及效果之司法實踐情形如下。

一、有關同居關係之成立

( 一 ) 對外宣稱夫妻名義是否為同居關係的要

件？

對外宣稱夫妻名義是否為同居關係之要

件，江蘇與北京之中級人民法院各有不同處

理模式。北京之中級人民法院認為不以夫妻

名義對外宣稱為必要（簡稱北京模式），其

認為：「因同居關係一般是指男女雙方在一

定時期內共同居住生活。而該關係的認定不以

二人以夫妻名義對外宣稱為法定構成要件。對

同居關係的認定應綜合考量同居的表現形式、

時間、穩定程度等因素，同時亦應根據當事

人提供的證據等加以甄別。」6 但如果未對外

宣稱有夫妻之名，則需以高度蓋然性標準證

明具有同居關係，「以上證據雖不能直接證

明二人系以夫妻名義同居，但該大量證據能夠

互相印證，對於李某與王某二人曾存在同居關

係的證明程度已達到高度蓋然性標準」7，且

須就同居財產之共同購置須由原告負舉證責

任方能訴請同居析產。8 至於江蘇之中級法

院則認為需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為法定要件

（簡稱江蘇模式）。9

北京模式較為可採，理由如下：(1) 觀

諸 1989 年最高院意見第 2 點之用字遣詞，

其區分為事實婚姻關係與非法同居關係，事

實婚姻關係以「群眾認為夫妻關係」為要件，

故對外宣稱夫妻名義為其要件，固無問題；

然非法同居關係則為「同居時一方或雙方不

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不符合結婚法定條

件的同居不見得必須對外宣稱為夫妻名義；

以夫妻名義對外稱之固然為同居關係（第 3

點）；不以夫妻名義對外宣稱也屬於 1989

年最高院意見第 2 點文義解釋的射程範圍。

(2) 觀諸目前中國大陸社會實情，有合法夫

妻關係的配偶之間就不見得以夫妻名義對外

相稱，而可能稱為「愛人」、「對象」、「豬

頭」、「死鬼」、「媳婦兒」等代名詞，而

此等代名詞的使用情境也不限於合法夫妻關

係之間，同居人之間也可能使用，既然代名

詞的使用情境已模糊合法夫妻關係與同居關

係之界線，用夫妻名義作為區分標準並不明

確，有違社會實情。

戀愛關係與同居關係分屬不同概念。江

蘇模式下同居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為要件，

容易區分是否為同居關係或戀愛關係；縱使

在北京模式下，仍可由同居的表現形式、時

間及穩定程度等因素做為同居關係之判斷標

準，若不符合同居關係的男女情感關係，可

稱為戀愛關係或情侶關係 10，戀愛關係存續

3. 概念上同於台灣民法的分別共有。
4. 概念上同於台灣民法的公同共有。
5.2007 年物權法第 103 條：「共有人對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沒有約定為

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約定不明確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關係等
外，視為按份共有。」本條規定為民法典第 308 條所沿用。

6.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終 2946 號民事判決。

7. 同前註。

8. 同前註（「本案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李某與王某之間存在共同購房的合

意及基於該合意而作出的共同購房之行為，故一審法院判決案涉兩套訴

爭房產歸王某所有，並無不當」）。

9.例如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通中民終字第3066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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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可能發生經濟上的往來，但無法以 1989

年最高院意見處理，一方轉帳予他方使其給

付購屋首付款，視為「借貸」，得請求返還。
11 由此可見，中級人民法院對於戀愛關係是

採雙方財務個別的態度處理。

( 二 ) 裁判離婚後同居期間得否構成同居關

係？

在北京模式下，同居關係不以對外宣稱

具夫妻名義為形式上判斷標準，而採取實質

認定標準（同居的表現形式、時間、穩定程

度等），因此裁判離婚後未分開生活，仍然

可能構成同居關係，而依 1989 年最高院意

見分割財產。12 至於江蘇模式雖以對外宣稱

夫妻名義為要件，然而裁判離婚之對外法律

效果不見得為群眾所知悉，如果離婚後依然

以夫妻相稱，仍可能構成同居關係。

( 三 ) 同居一方存有婚姻事實不會影響同居析產

如果同居一方有配偶而與他方同居，此

等行為固然不合於倫理，但是原則上不影響

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有判決認為如果房產

已登記為同居兩人共有，且未約定份額，則

各半享有。縱使一方隱瞞婚姻事實，長期與

他方同居，也不影響同居析產。13 上開判決

之事實為「登記為兩人共有」，更有判決認

為有配偶而與第三人同居，就同居期間之財

產之分割，照樣依一般共有財產處理，14 殊

不因一方是否隱瞞婚姻事實或是否登記為兩

人共有而有異。甚者，就未登記之財產仍可

訴請同居析產，例如土地之租賃屬於同居之

共同財產，由承租名義人繼續使用，而由法

院酌定使用費予他方。15 由是觀之，隱瞞婚

姻事實不會使法院依 1989 年最高院意見第

8 點中的雙方過錯程度而為財產分割。

二、有關同居析產之其他要件

( 一 ) 經濟上混同為同居析產之要件

提起同居析產之訴，除了須證明有同居

關係，尚須進一步證明有經濟上混同的事

實，否則不得請求析產。縱使有同居關係，

但經濟上不混同，依然不構成同居析產。16

基於常情，同居期間可能互有金錢支出，但

雙方不可能、也不容易逐一對帳，因此經濟

上混同雖然非 1989 年最高院意見明文規定

之法定要件，但中級人民法院仍以之作為訴

請同居析產之不成文要件。

同居之一方以公司名義出資，不會構成

經濟上混同。同居人如果共同投資成立公

司，或一方成立公司，而以公司名義償還同

居他方購買房屋之貸款，則經濟上不會混

同，不得訴請同居析產，遂有判決認為：「上

述系爭房屋的購房、還貸資金雖來源於香港公

司、A 公司和 B 公司，但馮某所謂訴訟雙方

個人資產與上述公司資產混同的主張不符合

法律規定，故上述公司的相關出資不能等同於

馮某個人出資。對於公司的出資，馮某可以通

過公司股權的分紅、資產的清算等途徑主張其

作為股東的權益。」17

( 二 ) 有分割協議得否訴請同居析產？

本項子課題之前提問題在於同居雙方之分

割協議是否具有拘束力。1989 年最高院意見

並未明文規定在同居雙方是否可協商約定分割

協議，僅規定「依一般共有財產處理」（第10

點）。然依物權法第 100條規定：「共有人可

以協商確定分割方式…」，18可以分割協議（或

稱為同居析產協議）分割同居財產。因此，同

居期間取得的股票、基金，為雙方共同財產，

若有分割協議，應依分割協議處理。19

10.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 01 民終 459 號民事判決之用詞為
「情侶關係」。

11.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3 民終 14397 號民事判決。
12.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終字第 07736 號民事判決。
13.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寧民終字第 1907 號民事判決。
14.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1 民終 4875 號民事判決。
15.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終 9048 號民事判決。
16. 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通中民終字第 3066 號民事判決。

本案雖不符合同居析產的法定要件，但人民法院另以照顧婦女權益為
由，而要求被告給付歸併款5萬元，可說是一種基於情感的衡平判決。

17.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滬 01 民終 459 號民事判決。相同見

解，請參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 02 民終 11290 號民事判

決（「楊志東以差旅費名義從金仕盾公司、艾普曼公司提取的現金應

屬於金仕盾公司、艾普曼公司的財產，而並非王明軍的財產。因此即

使楊志東利用上述資金購買了涉案房屋，也應由金仕盾公司、艾普曼

公司向楊志東主張相應權利，而不能認定上述資金屬於王明軍購買涉

案房屋時的出資。」）。

18. 相同條文規定於民法典第 304 條第 1款。

19.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14）二中民終字第 07736 號民事判決。



86

兩
岸
法
律

高雄律師會訊第 15 屆第 110 - 9、10 月

甚者，分割協議不以同居解除後協商為

必要，如果同居期間有所協議，亦無不可，

因此有判決認為：「即使首付款和還貸部分

均系鄧某 1 支付，只要張某 1 認可該房屋系

同居期間的共同財產，也應該予以確認。但

是 2013 年 12 月 31 日張某 1 出具的聲明和

2015年1月11日二人簽訂的房子購買協議，

張某 1 均明確認可房屋產權歸鄧某 1 所有…

2015 年 1 月 11 日的房子購買協議，更像兩

人同居關係解除時，雙方根據自願的原則，

對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進行的協商處理。」

而應依該協議分割，不得依 1989 年最高院

意見之第一種模式（第 8 點）訴請分割。20

主張分割協議具形式上真正者需負舉證

責任。在訴訟中，若原告請求依照分割協議

就同居財產分割，但被告提出抗辯，主張分

割協議形式上不真正者，原告需負舉證責

任，否則原告的請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21

同居析產之訴與履行分割協議之訴為不

同的訴訟請求，如果當事人間已有分割協

議，則不能訴請同居析產。22 此外，如果原

告請求履行分割協議，但分割協議書形式上

不真正，人民法院也不得逕依 1989 年最高

院意見為同居析產，而應駁回原告之訴。23

可見得受處分權主義之影響，當事人未主張

者，法院毋庸審理。

三、有關分割之財產標的及債務

( 一 ) 協議或前判決漏未分割的財產得否訴請

同居析產？

當事人是否得就漏未分割的同居財產訴

請同居析產，會因為前一次分割同居財產的

原因（協議或判決）之不同，而有不同處理

方式。倘若先前已有分割協議，由於當事人

對於同居財產之項目最為清楚，且未明確約

定之項目應為當事人之契約風險，主張尚有

漏未分割之財產的原告，應負舉證責任。24

倘若先前同居財產之分割的原因為法院

判決，受處分權主義的影響，當事人所未請

求分割之標的物，人民法院不得逕予分割。

因此若有其他同居財產未在前次判決分割，

當事人可另訴請求同居析產。25 然而，從訴

訟經濟的角度以觀，同居期間的財產理當一

次分割，以節省勞費；況同居析產訴訟多為

情感破裂反目，容許就漏未分割之財產訴請

析產，訴訟可能就淪為報復工具；又同居析

產不一定要按實際出資額分割，也可能依過

錯程度分割，而不同法官對於過錯程度的認

定可能有異，前後兩件相關聯判決就同一件

過錯所認定的分割比例可能就有不同。因

此，從立法論以觀，以一次分割全部同居財

產為宜。

( 二 ) 登記在一方名義下的房產，他方可請求

分割

產權證書僅有證明之效力，無絕對效

力。物權法第 17 條固然規定：「不動產

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

明。」26 產權證書或登記僅有證明的效力，

而可能出現登記與實際不一致的情形，因此

以同居一方之名義購買、登記的房產，他方

雖非登記名義人，仍有機會訴請同居析產。

雖然非房產登記名義人之同居人有機會

訴請同居析產，但應由其負舉證責任，27 不

能僅僅因為存有同居關係，逕認房產屬於同

居雙方共有而訴請同居析產。28 此外，當事

人雖然無法證明於購置房產時有共同合意或

實際出資，但同居關係如果越長，越可能發

生經濟上混同，法院可能認定房產屬於同居

雙方的共同財產；29 簡言之，同居時間的長

20. 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 03 民終 1918 號民事判決。

21.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寧民終字第 2923 號民事判決。

22.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 03 民終 13031 號民事判決。

23. 同前註。

24. 同前註（若已有律師見證之分割協議，縱使上訴人主張因為腦出血而
漏未協議分割房屋及車輛，也必須負舉證責任，否則有違常理）。

25.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2019) 蘇 01 民終 10571 號民事判決。

26. 本條內容同於民法典第 217 條。

27. 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宿中民終字第 0556 號民事判決。

28.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3 民終 11082 號民事判決。

29. 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 03 民終 2207 號民事判決。相
同見解，請參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 13 民終 3445 號
民事判決（「本案雙方當事人以上訴人王某名義共同購買案涉房屋，
足以證明被上訴人陳某具有與上訴人王某共有該房屋的意思表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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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也是法院的考量因素之一。

如果非登記名義人已就涉案房產為同居

之共同財產盡舉證責任（例如提出實際出資

之轉帳證明），登記名義人主張涉案房產是

受同居人之贈與，屬於個人財產而不能訴請

同居析產者，登記名義人須就贈與合同之存

在負舉證責任。30

( 三 ) 依風俗習慣認定之動產贈與，原則上不

能請求返還或同居析產

同居關係存續中，縱發生經濟上混同，

但仍可能為增進感情而為動產（例如珠寶、

首飾等）之交付。此等動產固然屬於同居財

產，但若得以請求分割，實有違情理，故以

目的性限縮的法理處理，認為「天梭手錶、

鑽石項鍊，上述物品系馬某、王某同居期間

購置，根據風俗習慣，該財產的給付具有贈

與性質，加之首飾屬於一方專用的生活用

品，在贈與行為已經實際完成的情況下，馬

某要求分割，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除非

有證據證明贈與係以結婚為前提，否則不得

訴請返還或同居析產。31

( 四 ) 日常開支及為他方子女的支出

同居期間之債權債務，依 1989 年最高

院意見固然以共同債權債務關係處理（第 11

點）。然而同居關係雙方可能經濟上發生高

度混同，不可能逐條對帳，因此實際上已經

支出的日常開支，不得向他方請求負擔。32

同居也可能不只是雙方兩人共處屋簷

下，也可能與他方之子女同住。為他方的子

女支出的扶養費用或結婚費用是否為共同債

務，是否得以向他方請求返還，法院之間容

有不同見解。有認為得以向同居之他方請求

返還；33 有認為屬於為增進情感的自願行為，

不得請求返還。34 民事法律關係之調整除了

判斷是否合法之外，尚需進一步判斷是否合

情合理，35 他方子女既然處於同一屋簷，除

非證明同居雙方有明確約定，否則為他方子

女所支出的費用，由情感觀之，不得請求返

還或分攤。

肆、民法典施行後之法制

同居析產的實體法在民法典僅有些微變

動。民法典與 2001 年 4 月 28 日婚姻法第

12 條在文字規定上僅有些許不同，民法典第

1054 條第 1 點規定：「無效的或者被撤銷的

婚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 , 當事人不具有夫妻

的權利和義務。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 , 由當事

人協議處理 ; 協定不成的 , 由人民法院根據照

顧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對重婚導致無效婚姻

的財產處理 , 不得侵害合法婚姻當事人的財產

權益…」除了在用字上將「自始無效」變更

為「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36 尚無特異之

處；且同樣未針對同居關係及戀愛關係之財

產分割、債權債務的負擔為具體之規範。又

就無效或被撤銷婚姻同居期間所得之財產，

除可證明為一方之個人財產外，依「共同共

有」處理，37 效果不變。 

無效或被撤銷婚姻以外之非婚同居析產

法制規範尚屬未明。民法典發布後，最高人

民法院也在 2021 年做出一連串配套解釋，

並將舊有解釋廢止，而 1989 年最高院意見

也在廢止之列。381989 年最高院意見既然遭

廢止，但卻無相應的新司法解釋補充，有關

於同居析產之爭議解決，除了無效或被撤銷

被上訴人陳某認可王某對該房屋享有一定的份額。雖然案涉房屋的購
房款基本從被上訴人陳某名下帳戶轉帳交付，上訴人王某又未能提供
充分證據證實購買涉案房屋所支付的款項來源於雙方的共同積蓄或共
同投資的收益，但考慮到雙方當事人共同生活時間較長，且被上訴人
陳某也具有認可上訴人王某對該房屋享有一定份額的意思表示，一審
判決酌情確定上訴人王某對該房屋享有 40% 的份額並無不當。」）。

30.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5）寧民終字第 2527 號民事判決。
31.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2020）京 03 民終 11082 號民事判決。
32. 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 13 民終 2245 號民事判決。
33. 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寧民終字第 4561 號民事判決。
34. 江蘇省宿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 13 民終 2245 號民事判決。

35. 曾世雄，資源本位論－民法設計和民法運作，元照，頁 133，2014 年。
36.2021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

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 20 條：「民法典第 1054 條所規定的“自始
沒有法律拘束力”，是指無效或者可得撤銷婚姻在依法被確認無效或
者被撤銷時，才確定該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護。」

37.2021 年 1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
姻家庭編的解釋（一）第 22 條：「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的婚姻，當
事人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除有證據證明為當事人一方所有的以外，
按共同共有處理。」

38.2021 年 1 月 1 日法釋〔2020〕16 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廢止部分司法解
釋及相關規範性文件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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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已有實體法之規定外，非婚同居情形則

缺乏規範，例如同居關係的認定是否以對外

宣稱夫妻名義為法定要件 39、裁判離婚後非

分居是否可構成同居關係 40、同居的一方有

婚姻關係是否影響同居之成立 41、同居析產

是否以經濟上混同為要件 42、法院得否介入

分割協議而重新調整分割同居財產 43、漏未

分割的財產仍否再度請求同居析產 44、非登

記名義人請求同居析產的舉證責任 45、依風

俗習慣交付之動產能否分割 46、日常開支或

為他方子女的支出如何分攤 47 等課題均無明

確答案。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

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

第 3 條第 2 款又規定：「當事人因同居期間

財產分割或者子女撫養糾紛提起訴訟的，人民

法院應當受理。」並未將同居析產明文限制

在無效或被撤銷婚姻的情形，非婚同居析產

似應受理。但非婚同居的同居析產之要件為

何？如何分割？有幾種可能的處理方式。第

一種方式為放任私法自治，立法者不鼓勵、

也不禁止非婚同居，同居期間的財產分割放

任契約自由，而由當事人自行協議，若無書

面協議而發生房產只登記在同居人一方的情

形，只是舉證責任分配問題，立法者不另外

單獨以同居的實體法制介入調整。第二種方

式係依民法典第 308 條：「共有人對共有的

不動產或者動產沒有約定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

共有 , 或者約定不明確的 , 除共有人具有家庭

關係等外 , 視為按份共有。」將本條的家庭關

係擴張解釋包含非婚同居關係，而認為同居

財產為共同共有。第三種方式乃依習慣，民

法典第 10 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應當

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慣，

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而 1989 年最高

院意見發布以來，非婚同居析產已形成諸多

判決，而實際上對社會可能產生一定程度的

影響，此等判決見解如果可以證明發生習慣

上之拘束力，則可作為同居析產之依據。

然而，第一種方式有所缺漏，非婚同居

關係可能涉及未成年子女的財務上照顧，而

非僅僅同居兩人的關係，倘若涉及未成年子

女，立法者有必要介入調整，放任私法自治、

契約自由，實所非宜。第二種方式將同居關

係歸類於家庭關係，但民法典第五編第三章

之家庭關係只包含夫妻關係（第一節）及父

母子女關係及其他近親屬關係（第二節），

將第 308 條的家庭關係擴張解釋包含同居

關係恐怕與民法典的整體體系解釋不合。第

三種方式亦有不足，不易證明已對眾人形成

拘束力，尤其在有不同判決見解的情況下，

更顯困難。基此，有賴最高人民法院未來發

布相關同居析產之司法解釋，明定要件及效

果，以填補現行法制之不足。

伍、結論

安定性固然為法律基本要求，朝令夕改

則無所適從，中國大陸同居析產之實體法從

婚姻法到民法典並無太大變化，只有些微文

字調整，固然在形式上符合法律安定性的要

求，但就非婚同居析產而言，婚姻法本來即

有所不足，須以 1989 年最高院意見補充，

但最高院意見依然有所不足，以致司法實務

存有爭議；民法典未就司法實務發生之相關

爭議及課題一併解決，而 1989 年最高院意

見又於 2021 年 1 月 1 日遭廢止，至同年 7

月 28 日止尚未有相關新解釋出爐；在前例

已斷，新例未生之際，缺乏明確的規範，司

法實務恐有更多歧異的判決結果，最高人民

法院是否會發布新司法解釋以處理同居析產

之課題，有待後續觀察。

39. 本文第參一 (一 )項。
40. 本文第參一 (二 )項。
41. 本文第參一 (三 )項。
42. 本文第參二 (一 )項。
43. 本文第參二 (二 )項。
44. 本文第參三 (一 )項。
45. 本文第參三 (二 )項。
46. 本文第參三 (三 )項。
47. 本文第參三 (四 )項。


